
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一来源采购文件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公寓房屋租赁服务项目

采购单位： 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5年 月  

项目需求

一、采购内容

（一）预算金额：45.06 万元
（二）需求内容：

	序号
	标的内容
	租赁期限
	项目需求

	1
	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公寓房屋租赁服务项目


	365天
	距离采购人不超过 6 公里，采购人地址：防城港市防城区文昌大道 52 号。 （提供相关产权证明材料，产权证明所列地址符合要求范围）；

房屋应集中在一个小区内，如房屋的楼层高于 6 层，应具备 24 小时运营电梯的条件。 

3.房屋面积：单间不小于 45 平方米；两房一厅不小于 78 平方米；三房一厅不小于 110 平方米。 

提供房间数为 37 间，其中单间 21 套，两房一厅房屋13 套，三房一厅 3 套。 

房间供电、供水稳定，提供全年 24 小时热水，提供简单家具、空调及宽带网络，满足拎包入住的条件。 



	商务要求：

1.报价中含租金、物业费和垃圾处理费；水电费按实际用量结算； 

2.供应商负责投资并完成房间内设施的翻新或改造。

3.供应商应保证房屋的建筑结构和设备设施符合建筑、消防、治安、卫生等方面的安全条件，不得危及人身安全。因房屋自身问题导致承租人人员损伤或财产损失的，由出租人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

4.租赁期内，供应商不得将采购人租用的房产进行转让、馈赠、外借等用途，否则因此造成采购人的经济损失，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全部经济损失（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供应商对所租赁物业的基础消防设备设施负责，如逃生窗口、逃生通道等。因物业基础消防设备设施原因导致的消防事故，由供应商负责；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负责赔偿。

6.积极配合采购人办理相关入住手续。

7.所租赁物业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供应商必须保证合同期内场地稳定性，如因不可抗力或政府有关部门行政规定等原因确需收回出租物业，需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我人。

8.租赁物交付约定：供应商未按约定提供物业的，每逾期一日，须按月租金额的万分之五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30日，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不再租赁物业，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损失；

9.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先支付半年的房租和物业费、垃圾处理费，租赁期满5个月后，支付下半年的房租和物业费、垃圾处理费。

10.其他约定：物业费、垃圾处理费、水费、电费、网络费由乙方自行承担，合同期内无其他额外费用产生。水、电费按供水、供电部门的有关标准收取，每月按表抄数计价，费用由承租人负责。


（响应文件封面格式）
响  应  文  件 （封面）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公寓租赁
供应商名称：
年    月    日
目    录
1.有效的相关产权证明材料副本复印件（原件备查）；

2.业主身份证明复印件；
3.业主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4.报价表；

5.响应偏离情况说明表
（一）有效的相关产权证明材料

（二）业主身份证明书
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现任职务：，系（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组织负责人）。
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组织负责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业主（签字或盖章）：　　　   　　                     
日  期：   
（三） 业主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名称：
业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名称：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电话：
现委托在委托人就（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公寓租赁）响应中，以我单位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年月日签字或盖章生效，无转委托，特此声明。
	（※授权委托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受托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四）报  价  表

	项目内容
	首次报价（元/年）
	备注

	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公寓房屋租赁服务项目

	
	


备注：

1.若此报价表由多页构成的，应逐页加盖竞标人业主公章或由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2.报价一经涂改，应在涂改处加上业主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否则其竞标作无效标处理。

3.供应商在报价时应考虑各种风险因素和自己的承受能力。响应报价应包括完成本项目的所有工作量和全套文件及后续服务的全部费用。

5.除非合同中另有规定，合同价款应包括设备、劳务、管理、材料、维护、保险、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应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6.报价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

7.以上报价应与“分价报价表”中的“竞标总价”相一致。
业主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日  期：

（五）响应偏离情况说明表

	序号
	采购文件要求
	竞标响应
	偏离说明

	1
	（1）距离采购人不超过 6 公里，采购人地址：防城港市防城区文昌大道 52 号。 （提供相关产权证明材料，产权证明所列地址符合要求范围）；

（2）房屋应集中在一个小区内，如房屋的楼层高于 6 层，应具备 24 小时运营电梯。 

（3）房屋面积：单间不小于 45 平方米；两房一厅不小于 78 平方米；三房一厅不小于 110 平方米。 

（4）提供房间数为 37 间，其中单间 21 套，两房一厅房屋13 套，三房一厅 3 套。 

（5）房间供电、供水稳定，提供全年 24 小时热水，提供简单家具、空调及宽带网络，满足拎包入住的条件。 


	（距离采购人不超过 6 公里，采购人地址：防城港市防城区文昌大道 52 号。 （提供相关产权证明材料，产权证明所列地址符合要求范围）；

房屋应集中在一个小区内，如房屋的楼层高于 6 层，应具备 24 小时运营电梯的条件。 

房屋面积：单间不小于 45 平方米；两房一厅不小于 78 平方米；三房一厅不小于 110 平方米。 

提供房间数为 37 间，其中单间 21 套，两房一厅房屋13 套，三房一厅 3 套。 

房间供电、供水稳定，提供全年 24 小时热水，提供简单家具、空调及宽带网络，满足拎包入住的条件。 


	

	2
	1.报价中含租金、物业费和垃圾处理费；水电费按实际用量结算； 

2.供应商负责投资并完成房间内设施的翻新或改造。

3.供应商应保证房屋的建筑结构和设备设施符合建筑、消防、治安、卫生等方面的安全条件，不得危及人身安全。因房屋自身问题导致承租人人员损伤或财产损失的，由出租人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

4.租赁期内，供应商不得将采购人租用的房产进行转让、馈赠、外借等用途，否则因此造成采购人的经济损失，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全部经济损失（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供应商对所租赁物业的基础消防设备设施负责，如逃生窗口、逃生通道等。因物业基础消防设备设施原因导致的消防事故，由供应商负责；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负责赔偿。

6.积极配合采购人办理相关入住手续。

7.所租赁物业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供应商必须保证合同期内场地稳定性，如因不可抗力或政府有关部门行政规定等原因确需收回出租物业，需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

8.租赁物交付约定：供应商未按约定提供物业的，每逾期一日，须按月租金额的万分之五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30日，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不再租赁物业，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损失；

9.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先支付半年的房租和物业费、垃圾处理费，租赁期满5个月后，支付下半年的房租和物业费、垃圾处理费。

10.其他约定：物业费、垃圾处理费、水费、电费、网络费由乙方自行承担，合同期内无其他额外费用产生。水、电费按供水、供电部门的有关标准收取，每月按表抄数计价，费用由承租人负责。
	1.报价中含租金、物业费和垃圾处理费；水电费按实际用量结算； 

2.供应商负责投资并完成房间内设施的翻新或改造。

3.供应商应保证房屋的建筑结构和设备设施符合建筑、消防、治安、卫生等方面的安全条件，不得危及人身安全。因房屋自身问题导致承租人人员损伤或财产损失的，由出租人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

4.租赁期内，供应商不得将采购人租用的房产进行转让、馈赠、外借等用途，否则因此造成采购人的经济损失，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全部经济损失（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供应商对所租赁物业的基础消防设备设施负责，如逃生窗口、逃生通道等。因物业基础消防设备设施原因导致的消防事故，由供应商负责；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负责赔偿。

6.积极配合采购人办理相关入住手续。

7.所租赁物业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供应商必须保证合同期内场地稳定性，如因不可抗力或政府有关部门行政规定等原因确需收回出租物业，需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

8.租赁物交付约定：供应商未按约定提供物业的，每逾期一日，须按月租金额的万分之五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30日，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不再租赁物业，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损失；

9.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先支付半年的房租和物业费、垃圾处理费，租赁期满5个月后，支付下半年的房租和物业费、垃圾处理费。

10.其他约定：物业费、垃圾处理费、水费、电费、网络费由乙方自行承担，合同期内无其他额外费用产生。水、电费按供水、供电部门的有关标准收取，每月按表抄数计价，费用由承租人负责。
	


业主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日  期：  

房屋租赁合同（参考）
合同编号：          
甲方（出租方）       联系电话：
地    址 ：       

证件号码： 
乙方（承租方）   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联系电话：
地    址：   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镇防钦路23号         证件号码：12450600756537617M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乙方向甲方租赁防城港市港口区金花茶大道399号碧桂园滨海城  （以下简称“该物业”）一事，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一 、该物业基本情况
乙方自愿承租甲方位于防城港市港口区金花茶大道399号碧桂园滨海城     建筑面积约为     /m²（以产权证登记为准）的房屋，作为居 住用途。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乙方不得改变房屋用途。甲方保证该物业符合国家对租赁房产的有关规定。
二、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为  至    止，共计 12个月；租赁期满时，乙方如需续租，应在本合约期满前 30   日通知甲方。
三、租金及租赁押金
该物业月租金为人民币   元整（不含税费），乙方应分别于   年    月   日、年  月   日前支付半年的房租：开户名：  ，开户行：     , 账号：   本住宅租赁合约为续租合约，不须再缴纳押金，乙方签署本合约时须向甲方交纳   年  月 日至 年 月日房屋租金人民币  元整。

四、租赁设备

乙方自愿租用甲方的设施设备数量、型号、装修的标准等，以双方签字确认的附件清单为准。乙方对所租用 之物品、设施须妥善保管、使用，并承担相应的维修保养费用；租赁期满时，甲乙双方对该租赁房屋和附属物品、设施等，须办理交接、验收手续；如甲方物品有损坏、缺少、使用不当等造成甲方损失（但合理的自然损耗 不在此列），由乙方负责维修或照价赔偿。若乙方在正常使用该物业情况下发生故障或妨碍安全时，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和物业管理部门，同时应采取有效维护措施。

五、甲方的职责

1.甲方保证是该物业的权属人，并获得该物业全体权属人的同意后签署本合同。如果任何第三方对该物业主 张权利，使乙方无法使用该物业，甲方应赔偿乙方所蒙受的一切损失。

2.政府相关部门对业主（甲方）出租物业所征收的税、费，由乙方自行负担。

3.甲方负责出租房屋的结构性维修，以确保出租房屋可正常使用。若甲方拖延维修造成乙方不能正常经营， 甲方需负责赔偿乙方的经济损失。

4.租赁期间，如甲方要收回物业，必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乙方，同时应双倍返还租赁押金。

六、乙方的职责

1.乙方必须依约缴纳租金，如无故拖欠租金超过7天，视为违约，甲方有权收回该物业，不退还乙方租赁 押金。

2.乙方在租赁期间，必须以合理防范措施，保护租赁期内设备和设施的完好无损，乙方如在该物业内安装超 过电表负荷的任何用电设备，由甲方提供相关资料协助乙方办理相关手续，费用由乙方自理。如因未办理相关手 续而产生的事故或罚款，由乙方自行承担。

3.租赁期内，乙方不得利用该房屋从事非法活动；不得改变房屋结构、管道线路及租赁用途；不得将房屋 及物品转租或转让他人；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约，并有权没收乙方已交纳的押金。

七、登记备案
本合约签署之日起 3日内，甲乙双方须按国家规定自行到相关部门登记备案。

八、其他约定

1.本合约如发生纠纷，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不能解决时即可向房屋所在当地人民法院诉讼裁定。

2.本合约一式肆份，甲方、乙方各执贰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其他约定事项：无

特别约定：1.租期为一年，乙方应分别于   年  月  日、  年月日前支付半年的房租，并按照规定交付房租押金和各项费用。2.物业费、垃圾处理费、水费、电费、网络费由乙方自行承担，物业费和垃圾处理费半年期为  元。物业费和垃圾处理费由乙方转入碧桂园物业公司3.租赁期间家电家具正常磨损不需赔偿，如有损坏通过鉴定确定是谁的责任，若是租客造成的损坏，需要修复好能正常使用或赔偿给甲方。4.在租赁期间内，乙方是出租房的管理人，该房屋内发生的所有安全事故由乙方来承担，与甲方无关。包括但不限于高空抛物、水电使用不当，在房间内摔倒，给乙方及同住人造成人身伤害，甲方都不承担任何责任。5.乙方不得在租赁的房屋内从事违法违规活动，要严格遵守物业管理和治安管理有关规定，否则后果自负，甲方有权终止合同。6.租赁期间，乙方如利用此房从事非法活动或拖欠房租超过15日，则甲方有权立即无条件收回房屋。7.如乙方租期未到不能自行转租，想提前退租属于违约，甲方有权利不退还押金，多交的租金据实结算；如准备到期提前退租的，必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甲方，并结清该物业所产生的水电费、煤气费、管理费、网络费等费用，并且清洁房屋卫生恢复原样，或者乙方同意出200元钱作为卫生清洁。8.乙方若要增加设施或其他装修必须征得甲方同意，并承担所有费用。9.乙方在租赁期间内人身和财产安全由乙方自行负责。10.乙方租赁期间不能养宠物，如有发现解除合同，押金不退。11.乙方在入住期间应时常确保燃气、煤气安全，正确使用及正常开闭开关，保障燃气、煤气不泄漏，发现问题应立即处理，并向物业公司及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处理。严禁人为或者疏于管理造成的火灾。如出现此类问题乙方将承担甲方的一切经济损失，甲方并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若出现人身安全问题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及后果。12.如退租时人为的墙壁较脏，由乙方自行处理。13.房屋配套设施详见家私清单如下。14.如承租人违约提前退租，属于一种违约行为，出租人有权没收承租人缴纳的押金，多交的租金据实结算。15“乙方必须依约缴纳租金，如有无故拖欠租金超过15日，视为违约，甲方有权收回该物业，不退还乙方租赁押金。"16.租金不含税费，开具租金发票税费由乙方承担。17.水电燃气费为预存，若使用完预存费用后乙方财务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缴费。19.本特别约定如与合同第一条至第九条约定有冲突的，以特别约定为准。
甲  方：                                              乙  方：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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